
立法会十二题：区议员酬金及津贴  
＊＊＊＊＊＊＊＊＊＊＊＊＊＊＊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刘皇发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市民向本人指出，虽然政府视区议会议员（区议员）的职务为一种社会服

务，可是议会工作的确需要区议员投入相当心力和时间。随着区议会的职能提升

及市民的诉求不断增加，区议员的职务实在与全职工作无异，但他们却缺乏医疗

福利、劳工保险及退休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将由第四届立法会起，向立法会议

员发放任满酬金，以提供保障，协助那些决定不再寻求连任或未能连任的立法会

议员度过一段时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会否考虑参照上述的立法会议员任满酬金安排，向区议员发放任满酬金，

让他们可免除后顾之忧，放心全力投入区议会工作；及 
 
（二） 会否为区议员提供相当于公务员的医疗福利？ 
 
答复： 
 
主席女士： 
 
  区议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设立的区域组织，一直在地区以至全港

事务上担当重要的谘询角色。除了反映民意，促进社区建设外，区议会在监察地

区层面的公共服务，以及推广政府措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区议员一直以来，

付出不少时间和心力，以履行区议会的职务。 
 
  随着新一届区议会职能扩大，区议员在参与管理地区设施方面将肩负更大的

责任。因此，我们已于考虑提升区议会的职能的同时，邀请「区议会议员薪津独

立委员会」，一并考虑如何改善新一届（即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区议员的

酬金和津贴安排。独立委员会建议的各项措施均获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批准。各项

改善安排包括上调酬金一成，新增设的杂项开支津贴（每年４８，０００元）、

开设办事处津贴（每届１００，０００元）以及结束办事处津贴（每届７２，０

００元）。 
 
  每年４８，０００元的杂项开支津贴是一项无须实报实销的津贴。有关的津

贴可用于支付区议员的各项开支，包括医疗或其他个人保障服务。 



 
  我们会继续检视区议员的酬金及津贴，以确保有关安排能与时并进。  

完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星期三） 
 

 


